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珠海全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设立参股公司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或“本保荐机构”）作为珠

海全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志科技”或“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2014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以下简称“《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

定，对全志科技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1.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珠海全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与珠海芯之存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珠海芯之存”）、深圳南山鸿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鸿泰”）、龚晖、珠海高新天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创

投”），共同出资设立参股公司珠海志联汇存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

商登记机关核准的名称为准），注册地为珠海，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 万元，

其中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99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9.80%。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因公司副总经理龚晖为珠海芯之存的普通合伙人,公司监事蔡建宇为珠海芯之存

的有限合伙人，珠海芯之存为公司关联方；因龚晖现任全志科技副总经理，龚晖

为公司关联自然人；因此，本次共同投资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3.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 7票同意、0票反

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



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并经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保荐机构平安证券对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

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在股东大会上

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二、交易对手情况及关联关系 

（一）交易对手方 

1.公司名称：珠海芯之存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4X5PB85D 

3.住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号 105 室-37374（集中办公区） 

4.企业类型：有限合伙 

5.执行事务合伙人：龚晖 

6.成立日期：2017 年 09 月 25 日 

7.经营范围：项目投资。 

8.合伙人名录及出资情况 

序号 出资人姓名或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所占比例 合伙方式 

1 龚晖 230 46% 普通合伙 

2 蔡建宇 50 10% 有限合伙 

3 刘元才 50 10% 有限合伙 

4 李娟娟 25 5% 有限合伙 

5 温佳强 25 5% 有限合伙 

6 邹左衡 25 5% 有限合伙 

7 何毅阳 15 3% 有限合伙 

8 陈芳艺 15 3% 有限合伙 



9 宋魏杰 15 3% 有限合伙 

10 周坤 15 3% 有限合伙 

11 曾裕 15 3% 有限合伙 

12 李娇 10 2% 有限合伙 

13 廖博伦 10 2% 有限合伙 

合计 500 100%  

9.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目前尚未开展实质性的经营业务，由于

处于初创期，尚无相关财务数据。 

10.关联关系：因公司副总经理龚晖为珠海芯之存的普通合伙人,公司监事蔡

建宇为珠海芯之存的有限合伙人。珠海芯之存为公司关联方。 

（二）交易对手方 

1.公司名称：深圳南山鸿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DQ45R38 

3.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南一道 015 号国微大厦副楼 D室 

4.企业类型：有限合伙 

5.执行事务合伙人：鸿泰（深圳）产业投资基金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6.注册资本：人民币 160,000 万元 

7.成立日期：2016 年 12 月 02 日 

8.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需要审批

的，依法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后方可经营）；对未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投资；股权投

资；投资咨询等。（以上经营范围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规定禁止的项目除外，

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9.合伙人名录及出资情况 

序号 出资人姓名或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所占比例（%） 

1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

份有限公司 
货币 70,000 43.75 



2 深圳市引导基金投资有限公司 货币 40,000 25.00 

3 
深圳市汇通金控基金投资有限

公司 
货币 30,000 18.75 

4 
国泰润和（深圳）资本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货币 10,000 6.25 

5 西藏紫光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货币 8,000 5.00 

6 
鸿泰（深圳）产业投资基金管

理企业（有限合伙） 
货币 2,000 1.25 

合计 160,000 100 

10.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因本基金 2017 年 5 月完成备案，目前

尚处于初创期，尚无相关财务数据。 

11.关联关系：与全志科技无关联关系 

（三）交易对手方 

1.公司名称：珠海高新天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4W6R6N66 

3.住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港乐路 1号 A区厂房五层的 515 单元 

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5.法定代表人：王春晨 

6.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 

7.成立日期：2017 年 1 月 25 日 

8.经营范围：天使投资、创业投资、未上市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等企业的股权

投资和投资管理。 

9.实际控制人：珠海（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区国资办”） 

10.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珠海高新天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为区

国资办独资企业，主要进行天使投资、创业投资、未上市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股

权投资和投资管理业务，最近一期的财务数据为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珠海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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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使总资产为人名币 51,016,798.10 元，其中净资产为人民币 4,999,980.00

元，其余为财政托管资金。 

11.关联关系：与全志科技无关联关系。 

（四）交易对手方 

1.姓名：龚晖 

2.性别：男 

3.国籍：中国 

4.身份证号码：44040219********** 

5.住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前山****** 

6.关联关系：龚晖现任全志科技副总经理。龚晖为公司关联自然人。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珠海志联汇存科技有限公司（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名称为准）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住所：珠海 

4.法定代表人：龚晖 

5.经营范围：存储器组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6.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7.各主要投资人的投资规模和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龚晖 2,210 44.20% 现金 

鸿泰 1,000 20.00% 现金 

全志科技 990 19.80% 现金 

珠海芯之存 500 10.00% 现金 

高新创投 300 6.00% 现金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共同投资设立公司，出资各方以平等互利为原则，经出资各方友好协商，

以现金形式出资，本次交易按照市场规则进行，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或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投资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 万元。 

2.出资各方均以货币出资，并按本协议约定的时间将认缴资本缴付到位；

出资各方认缴的出资额、出资方式、出资比例以及出资时间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人

民币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出资时间 

1 龚晖 2,210 现金 44.20% 
协议签署生效

后三十日内 

2 鸿泰 1,000 现金 20.00% 
协议签署生效

后三十日内 

3 全志科技 990 现金 19.80% 
协议签署生效

后三十日内 

4 珠海芯之存 500 现金 10.00% 
协议签署生效

后三十日内 

5 高新创投 300 现金 6.00% 
协议签署生效

后三十日内 

3.公司董事会由三名董事组成，其中全志科技提名一名、龚晖提名一名，

鸿泰提名一名。出资各方一致同意对符合本协议约定的董事提名在股东会选举上

投赞同票，除出资各方就董事提名事项另行达成新约定外，有关各方提名的人士

占董事会的席位数不变。董事候选人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对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 

4.公司设总经理一名，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总



经理行使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规定的及除本协议约定的股东会、董事会职权

外的职权。 

5.公司设执行监事一名，由股东会选举产生。 

6.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的其他义务、责任的，需就守约方因其违

约而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六、对外投资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及存在的风险 

1.本次投资的目的和影响 

存储器组件是智能终端产品必须的关键组件，近年存储器组件的技术快速发

展，市场需求容量加大，智能终端产品厂家对于存储器组件配套供应需求越来越

多。为完善公司在智能终端产品应用领域存储器组件的配套能力，发挥产业链整

合配套优势，公司拟参与投资存储器组件公司。 

存储器组件公司主要以销售、配套、研发存储器组件为主，与公司业务具有

互补性，不存在竞争，增加了公司产品的方案配套能力。 

2.本次投资存在的风险 

原材料供货货源与价格波动将会影响存储器组件的供应与利润。会对配套能

力与投资产生不利影响，公司将通过与上游厂家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并通过加

强库存管理，建立良好的用户渠道，保障存储器组件的平稳正常流动。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7 年 1 月 1 日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与关联方珠海芯之存累计发生的

各类关联交易总额为 0.00 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同意提交本次董事会。独立董事

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且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因此，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九、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和持续督导机构，就本次投资设

立参股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

事会审议通过（存在关联关系的监事已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认

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决策程序符合《公司

法》、《规范运作指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平安证券对上述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

议。 

 

 

 

 

 

 

 

 

 

 

 

 

 

 

 

 



【本页无正文，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珠海全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参

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李  茵                 唐  伟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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